
南投縣麒麟國小實施家庭教育自我檢核表基本資料： 

校名:南投縣麒麟國小 班級數:6 學生人數:60 教職員工數:15 

承辦人/職務:施采絜 單位主管:施采絜 校長:莊永智 填表日期:114/6/16 

(一) 填表說明：本檢核表請各校針對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之方式、內容與效益作自我檢核，建

置後請放學校網頁，以作為校內修正家庭教育實施計畫之依據，並提供本縣推動家庭教育

之參考。 

(二)學校自我檢核表 

南投縣埔里鎮麒麟國小 113學年度學校實施家庭教育自我檢核表 

指標 檢核項目與重點 
具體事實及現況擇要說明

/佐證資料電子檔連結 

自評

分數 

訪視 

委員 

一、教師面向：行

政 組 織 與 運 作

（30％） 

  

本案依據家庭教

育法第 9 條「學

校之推展家庭教

育工作人員，每

年應接受四小時

以上家庭教育專

業研習時數」，督

導並檢視所有學

校皆達成。 

1.擬定推展家庭教育實施計畫，定

期召開相關會議，活動列入學校

行事曆，並標註「家庭教育」。（5） 

1-1-1 擬定推展家庭教育實
施計劃。 

 
1-1-2 列入學校行事曆，並

標註「家庭教育」。 
 
1-2-1 麒麟國小 113 上學期-

學校本位研習實施計
畫與成果。 

 
1-2-2 麒麟國小 113 下學期-

學校本位研習實施計
畫與成果。 

 14 

 

2.每學年度學校之教師、專業輔導

人員、行政人員參加「家庭教育」

專業進修 4 小時之比率﹙達成人

數之占比﹚。(註一) 

  5分:50%、8分:80% 

  9分:90%、10分:100% 

(依此類推) (10) 

  

1.參加家教中心辦理之

實體或線上課程 1 人。 

2.學校自辦研習 10人 

3.自行參訓 0人 

4.編制教師總人數:12

人(含校長及長期代理教

師) 

5.達成比例: 90 ％ 

3.學校派員參加家庭教育中心之研

習培訓，並返校推廣宣導（10） 

  0分:未派員 

  5分:提供派員資料 

  10 分:提供返校推廣宣導佐證資

料 

1-3-1 研習紀錄證明 
 
1-3-2 參加研習活動相片 
 
1-3-3 派員參加家庭教育中

心辦理之研習，並返
校宣導。 

 

10 

4 自編家庭教育教材或設計教學活

動。(5) 

1-4-1各年級自編教材 

1-4-2各年級教學成果 
 

5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1-1-1.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1-1-1.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1-1-2.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1-1-2.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1-2-1.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1-2-1.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1-2-1.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1-2-2.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1-2-2.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1-2-2.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1-3-1.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1-3-2.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1-3-3.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1-3-3.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1-3-3.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1-4-1.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1-4-2.pdf


二、學生面向：家

庭教育課程與活

動之執行（20

％） 

1.檢視正式課程外，每學年外加之 4

小時家庭教育課程並運用相關補

充教材或學習單（10） 

2-1-113 學年度依法規將家
庭教育議題納入課程計
畫實施規劃。 

 
2-1-2 113五年級孝親禮卷 
 
2-1-3護蛋體驗通知單 
 
2-1-4 低年級孝親月學習單 
 
2-1-5 中年級學習單 
 
2-2學生參與家庭教育活動

並檢附成效分析。 

 

20 

 

2.學生參與家庭教育活動並檢附成

效分析（10） 

三、家長面向：辦

理親職教育課程

或活動（20％） 

1.辦理親職教育活動(含家庭教育

10大議題)親師座談（12）(註二) 

0分:未辦、4分:1場、12分:3場 

3-1辦理親職教育活動成果 

3-2多管道進行親師聯繫 

3-3家庭訪問。 

3-3-1 家庭訪問紀錄表 
16 

 

2.多管道進行親師聯繫(如運用通

訊軟體、社群平台…等)。(4) 

3.落實家庭訪視功能（4） 

四、高關懷家庭面

向：提供相關家

庭教育諮商或服

務（20％） 

1.結合社區資源，建置學校及社區

輔導資源網絡，共同推展教育活

動。（10） 

 

4-1-1 結合社區資源，建置
學校及社區輔導資源網
路 

 
4-1-2 結合社會資源開辦弱

勢家庭子女課後讀經教
學班，照顧弱勢子女。 

 
4-1-3 大手拉小手-祖父母節

「客家文化」共作活動 
 
4-2建置與運用學校及社區

輔導資源網絡.推動高風
險、弱勢家庭、低學習
成就、偏差行為等學生
之辨識與輔導機制。 

 

 

7 

 

2.依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之對象

及推動措施之方式辦理。（10） 

 (註三) 

7 

 

五、其他特色

（10%） 

1.於學校首頁連結南投縣家庭

教育中心網址或推廣家庭教育

相關活動(例如:podcast、

FB)(3) 
 

5-1截圖 

 3 

 

2.學校其他有關家庭教育推動特色

（7） 

5-2其他有關家庭教育推動
特色 5 

 

總分：87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2-1-1.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2-1-1.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2-1-1.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2-1-2.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2-1-2.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2-1-3.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2-1-4.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2-1-5.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2-2.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2-2.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3-1.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3-2.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3-3.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4-1-1.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4-1-1.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4-1-1.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4-1-2.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4-1-2.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4-1-2.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4-1-3.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4-1-3.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4-2.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4-2.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4-2.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4-2.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4-2.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5-1.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5-2.pdf
https://klps.ntct.edu.tw/var/file/55/1055/img/5491/5-2.pdf


 

承辦人：施采絜 單位主管：施采絜 校長：莊永智 

(註一) 

依據教育部 113 年 9 月 19 日臺教社(二)字第 1132403085 號函：有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展家

庭教育工作人員之範圍，包括所有教師及行政人員（含校長及長期代理教師），不含鐘點教師、

留職停薪教師及單純執行庶務行政之工作人員，如：主（會）計、人事、幹事、工友及廚工等人

員。 

 
(註二) 

依據家庭教育法實施細則第 2 條家庭教育之範圍如下： 

  一、親職教育：指增進父母或監護人了解應盡職責與教養子女或被監護人知能之教育活動及 

服務。  

二、子職教育：指增進子女或被監護人對父母或監護人應盡義務與應享權益之教育活動及服

務。 

三、性別教育：指增進家人有關性別生理、情感、認知與社會知能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四、婚姻教育：指增進婚前與婚後關係經營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五、失親教育：指增進因故未能接受父母一方或雙方教養之未成年子女，對家人關係維繫與

家庭生活管理知能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六、倫理教育：指增進家族成員相互尊重與關懷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七、資源管理教育：指增進個人、家庭、社會之資源運用與管理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八、多元文化教育：指增進家族成員對多元文化理解及尊重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九、情緒教育：指增進家人互動之情緒覺察、表達與管理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十、人口教育：指增進婚姻、生育及家庭價值之教育宣導活動。 

 
(註三) 

依據：家庭教育法第十四條第二項 

公告事項： 

一、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之對象如下： 

 (一)新生兒之家長、監護人或實際照顧之人、辦理小學新生註冊、結婚登記、離婚登記及 

出生登記者。 

(二)經濟、身心、文化或族群處於需要協助，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社政主管機

關評估，認有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者。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前點優先對象之個別需求，就下列家庭教育服務措施，

訂定家庭教育實施計畫推動之： 

   (一)電話諮詢、面談、個案輔導、家庭訪視或其他個別服務。 

   (二)演講、座談、影片討論、讀書會、成長團體或其他團體服務。 

   (三)遠距教學、數位學習或其他利用資訊科技所提供之服務。 


